
計好晒 ~ 過度有時
三⼈⾏，必有我師焉。安寧照顧路上，病⼈，家屬及照顧⼈
員，互相分享，彼此⿎勵， ⼀起向⽣命⽼師，學習⼈⽣。

東華三院賽⾺會復康中⼼
盧耀⽂│署理副院⻑

讓殘疾⼈⼠的需要被看⾒，
⼼聲能表達，好⾛有選擇。

3

預設醫療指⽰(III)

你做事有「計好晒」的習慣嗎? 無論如何，
我們由⼩到大，⼩時要準時交功課，大時要
準時返工，其實都要你計，有⼈遲， 有⼈
早，計得準唔準就各⾃修⾏了。再者，社會
進步，大家返工放工，這班地鐵上不到，接
著便有下⼀班，「錯過」兩個字就好像快要
消失了。然⽽對於訂⽴預設醫療指⽰（以下
簡稱指⽰）都有需要計，若錯過了，便再也
沒有下⼀班⾞了。

在2024年11月20⽇⽴法會通過為指⽰⽴法
的同時，宣佈設⽴⼗⼋個月的過度期，⽤來
作出推廣和教育。有這樣的安排，可⾒政府
也有考慮到社會仍需要⼀些時間去認識其內
容和發展其服務。在⽴法之前，指⽰已運作
了多年，亦斷續地討論了很多年。在那段⽇
⼦，大家對它都有不同的解讀，有說它是⾒
死不救，有把它與安樂死混淆，也有猜度其
⽬的只為節省醫療開⽀等，⽽完全未聽過亦
大有⼈在，這背後都顯⽰出因推廣及解說不
⾜⽽產⽣誤解，亦有由家庭倫理及⾄對於死
亡觀念⽽來的障礙。再者，現今既成了法
例，若大眾理解不夠，在實⾏起上來，便有
機會引起紛爭，甚⾄訴訟。因此，要善⽤這
⼗⼋個月作推廣教育，便成為「計好晒」的
第⼀個不容錯過的時段。

在此嘗試列舉部份推廣教育的內容，讓大家
來討論⼀下。

1) 訂⽴⼈的條件

    醫⽣協助病⼈訂⽴其指⽰時向來已有規
    定，就是訂⽴⼈必須年滿⼗⼋歲，有精
    神⾏為能⼒就維持⽣命治療作決定。具 
    體來說就是「能理解和記住相關資訊，
    在作出決定時有能⼒衡量該資訊及⾄向
    他⼈說明他的決定。」這與⼀貫的要求
    是⼀致的。想特別提出的是，對於「能
    理解和能記住相關資訊」不應從殘疾與
    否來劃分界線，不能假定殘疾⼈⼠就必
    定不能理解，健全⼈⼠就必定能記住。
    在實⾏上，希望各⽅⾯都要留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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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此⽂章，你有什麼想和大家交流⼀下的
嗎?  邀請你掃描下⾯的⼆維碼，分享你的意
⾒和感想，每⼈都有⾃⼰看⽣命的⾓度，沒
有對錯，能彼此聆聽和表達，才能豐富⼈⽣
視野，這也是「融和」的精神。

1) 你認為還有那些⽅⾯需要更多推廣教育?

2) 配合指⽰，你覺得有什麼服務需要發展?

3) 希望⽇後能分享的題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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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聲明 : ⽂章屬撰稿⼈個⼈意⾒)

2) 訂⽴時間

   在患有末期疾病時，⼈便會⾃然地在尋求
   治癒與尋求紓緩不適之間尋找⾃⼰的落腳
   點(⾒下圖)，⽽末期病患是指病況嚴重，
   持續惡化及不可逆轉，在⾯對時，有⼈會
   傾向接受紓緩照顧，相對地較有⼼理準備
   去訂⽴指⽰，亦有⼈竭⼒尋求「醫治」，   
   這實在是很⾃然的事，其實它和訂⽴指⽰
   並沒有抵觸，只是這種取向，對訂⽴指⽰
   的動機相對較低，協助的⼈員，應理解和
   順著情況的變化加以協助。就算最後都不
   打算訂⽴，也是⼀個選擇，同樣應受到尊
   重。

另⼀⽅⾯，醫⽣對協助病⼈訂⽴指⽰，
⼀般都在病⼈患有末期疾病下進⾏，原
因是在健康未有問題時，較難空泛地與
病⼈討論指⽰，因內容包括多項針對不
同健康問題的維持⽣命治療安排，例如
施⾏⼼肺復甦術、⼈工呼吸設施及⾄⼈
工供給營養及液體等。再者⽣命有太多
不確定性，例如遇上意外，或⼀次沒有
預期的⾷物哽塞之類，這未必是病⼈作
指⽰時所預計的。然⽽，末期病的發展
都會有⼀段時間，有著不同階段，有醫
⽣會為病⼈在病患發展的較早時期便協
助進⾏訂⽴，我較認同可以的話，應該
盡早進⾏。

由此可⾒，對於指⽰，醫⽣和病⼈都各
有計算，當中實在有很多討論的空間。

   

3) 訂⽴指⽰的途徑

    據法例所指，協助訂⽴指⽰由註冊醫⽣負
    責，這項服務，現時⼀般都由醫管局轄下 
    醫院的紓緩醫學科的醫⽣提供，或許有些
    ⽼⼈科醫⽣。⽴即想到的是要優化在公⽴
    醫院不同專科之間的合作機制，因為在醫
    治和紓緩之間，醫護⼈員之間亦有需要打
    開的大⾨。同時想到在社區上的普及性，
    即由私家醫⽣提供此服務。總體來說，訂
    ⽴指⽰與看病開藥的性質⼗分不同，醫護
    ⼈員的裝備，實在不可忽略，⽽醫社之間
    的合作，更能發揮事半功倍的作⽤，也是
    有待發展的要項。

執筆之時，⼗⼋個
月的過度期，轉眼
過了三個月，這和
⽣命的流逝⼀樣，
大 家 應 該 好 好 把
握，唔好錯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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